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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吴江东太湖生态旅游度假区 

总体规划（2012-2030） 

环境影响评价简本 

1 度假区规划概述 

吴江东太湖生态旅游度假区于 2012 年升级为省级旅游度假区，委托江苏省城市规

划设计研究院编制了《江苏省吴江东太湖生态旅游度假区总体规划（2012-2030）》，度

假区规划范围：东至 230 省道、南至七都汤家扇港、西濒太湖、北至顾家荡路，总用地

面积约 1680hm
2。 

规划发展愿景：养生、养心，乐享东太湖。规划发展目标：吴江旅游从观光到度假

的转型载体；全国知名的滨湖养生、养心目的地。 

规划形成“多彩绸带、多元组团”的空间结构，其中“多彩绸带”指在度假区内部，通

过一条南北向连续的休闲度假活动带串联七个具有各自特色的组团，营造出吴江东太湖

生态旅游度假区的多彩活动，“多元组团”自北向南塑造七个不同主题的组团即滨湖商务

组团、运动休闲组团、黄金湖岸旅游综合体组团、丛林花田组团、度假酒店组团、乡村

童话组团以及文化静修组团，规划设计 27 个核心项目。规划用地类型包括建设用地、

非建设用地，其中建设用地面积为 635.4hm
2，以旅游度假用地为主，其次为绿地、居住

用地、道路交通等，非建设用地面积为 1044.6hm
2，包括农林用地、水域两大类，以农

林用地为主。 

规划区由庙港水厂、二水厂实施区域供水，区内废水根据区域分布纳入吴江城南、

横扇、七都庙港污水处理厂接管范围。度假区远期以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为目标，年

接待旅游规模不低于 50 万人；远期床位数约 2000 床、餐位约 2000 个、就业岗位为 2350

人。 

2 开发现状 

度假区规划范围内现状用地类型包括居住用地、农村居民点、林地、水域、耕地、

绿地、道路和未利用地等。以耕地为主，面积为 646.2hm
2，占度假区面积的 38.5%；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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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为未利用地，占比为 27.2%。区内无工业企业，约有 548.33hm
2基本农田，现有 3 个

行政村（诚心村、王焰村、戗港村）795 户居民。 

度假区目前正在积极开发建设中，已开发的旅游度假设施及配套资源主要为格林乡

村公园、太湖大学堂、太湖绿洲生态农业园、浦江源国家水利风景区、太湖新时代、温

泉度假酒店等。 

3 区域环境现状及主要制约因素 

3.1 环境质量现状 

（1）大气环境质量 

SO2、NO2 符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二级标准，区域环境质量良好。 

（2）地表水环境质量现状 

本次分别在东太湖湖区、出湖河道、污水处理厂纳污水体和饮用水源地共布设 19

个监测点位，监测因子为水温、pH、DO、COD、NH3-N、BOD5、高锰酸盐指数、石油

类、TP、TN、SS、Chl-a、透明度。监测结果表明： 

东太湖湖区 2 个监测点中，主要超标因子为 COD、TP，其超标率均为 100％，最大

超标倍数分别为 1.53、0.283 和 0.44；而 DO、氨氮、高锰酸盐指数、石油类均符合Ⅱ类

水质标准要求。 

主要出湖河道 5 个监测点中，W3 三船路闸超标因子为 COD 和 TN，W4 大浦口闸

与 W5 新开路闸超标因子均为 TN，W6 戗港闸超标因子为 COD 和 TN，TN 是这 4 条出

湖河道的共同超标因子，超标率分别为 83.33%、16.67%、16.67%、83.33%，最大超标

倍数分别为 0.12、0.12、0.12、0.34，其余指标 DO、氨氮、BOD5、高锰酸盐指数、石

油类、TP 均符合Ⅲ类标准；W7 太浦河闸超标因子为 COD、TP 和 TN，超标率均为 100%，

最大超标倍数分别为 0.33、0.17、1.56；其余指标均符合Ⅱ类标准。 

污水处理厂纳污水体 8 个监测点中，京杭运河 W8、W9 断面各项指标均能满足执

行Ⅳ类标准；横草路 W10、W11 断面超标因子均为 COD 和 TN，COD 超标率分别为

83.33%、100%，TN 超标率均为 100%，最大超标倍数分别为 0.4、0.45；横路河 W12、

W13 断面的 COD、TN 均出现超标，COD 超标率分别为 100%、83.33%，TN 超标率均

为 100%，最大超标倍数分别为 0.4、0.45，W13 的石油类也出现超标，超标率和最大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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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倍数分别为 100%、0.4；金鱼漾 W14 超标因子为 DO、COD、BOD5、TN，除 TN 超

标率为 16.67 外其余均为 100%，W15 超标因子为 DO、COD、TN 超标率分别为 66.67%、

100%、16.67%，超标倍数均不超过 1。COD、TN 是横草路、横路河、金鱼漾共同超标

因子。 

吴江区一水厂、二水厂饮用水源地一、二级保护区 4 个监测点中，COD、TP 是共

同超标因子，TP 超标率均为 100%；一水厂水源地 2 个断面 COD、TP 最大超标倍数分

别为 0.4、0.567，二级保护区 W17 断面高锰酸盐指数略有超标，超标率为 33.33%；二

水厂水源地 2 个断面 COD、TP 最大超标倍数分别为 0.333、0.567；其余指标如 DO、氨

氮、BOD5、石油类均符合Ⅱ类标准。 

2000～2014 年之间，东太湖湖区水体质量总体呈下降-逐渐好转趋势，TN、TP、高

锰酸盐指数这三项指数基本不能达到Ⅱ类水体功能要求，为东太湖湖区主要污染因子；

氨氮、BOD5 能够满足Ⅰ～Ⅱ类标准；高锰酸盐指数基本维持在Ⅱ～Ⅲ类水平；TP 在 2008

年之后总体处于Ⅳ～Ⅴ类水平；TN 总体处于Ⅱ～劣Ⅴ类水平，在 2011 年呈突然恶化状

态、为劣Ⅴ类，2014 年有明显好转、为Ⅳ类；2014 年监测结果明显好于 2011 年。 

通过对湖区及饮用水源地 6 个断面 2014 年现状监测结果统计，各断面综合营养状

态指数在 35.32～37.48 之间，表明东太湖湖区处于中营养状态。对比 2000～2014 年营

养状态指数，东太湖湖区富营养化程度总体呈中营养－轻度富营养－中营养变化趋势，

2001 年至 2006 年东太湖富营养化水平呈上升趋势，之后随着东太湖综合整治工程的逐

步开展，湖区富营养化程度有所缓解，特别是 2014 年综合营养状态指数较 2011 年有了

显著下降，恢复为中营养。 

（3）其他 

区域地下水环境各因子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93）相应标准，土壤

符合国家《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中的二级标准，河流底泥中各监测指

标均能达到《农用污泥污染物控制标准》，所有测点声环境均符合相应功能区要求。 

3.2 主要环境问题 

东太湖湖体主要超标因子为 COD、TP，除 TP、TN 外湖体水质总体处于《地表水

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东太湖吴江区一水厂、二水厂饮用水源地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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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保护区 COD、TP 是共同超标因子，其中 TP 超标率均为 100%。出湖河道部分指标不

能达到Ⅱ类、Ⅲ类标准要求，主要超标因子为 COD 和 TN，太浦河的 TP 不能达到Ⅱ类

标准。相应污水厂纳污水体横草路、横路河、金鱼漾部分指标不能达到Ⅲ类标准，COD、

TN 是共同超标因子。 

3.3 资源环境制约因素 

⑴水资源及水环境特点既是度假区的核心资源，也是制约度假区发展的首要因素 

度假区整体位于太湖流域一级保护区以及生态红线——太湖（吴江区）重要保护区

内，西侧紧邻太湖湖体，规划翡翠岛、太阳岛位于湖区，太阳岛位于庙港饮用水源二级

保护区以及二水厂水源、应急备用水源准保护区内，度假区戗港以南区域位于准保护区

（少量区域位于二级保护区），部分水上游览线路穿越二级保护区、1 个游船码头位于准

保护区，区域水环境极其敏感。旅游开发不可避免会对资源环境造成或大或小的影响，

确保区域水体水质达标，不仅是区域水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也是制约度假区发展的重

要因素。 

⑵基本农田是制约规划区旅游设施建设用地的重要因素 

度假区内约 548.33hm
2区域被划为基本农田，规划的森林草地花园、婚礼主题酒店、

文化静修设施与俱乐部型主题度假村等 3 个项目选址属于基本农田，度假区开发建设需

重视协调与土地资源保护的关系。 

4 规划环评结论 

4.1 规划协调性 

从区域发展看，度假区选址、定位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苏南现代化建

设示范区规划》、《苏州市生态文明建设规划》、《吴江市城市总体规划》、《吴江城区优化

发展规划》对该地区的定位、发展方向相一致，度假区的建设总体有利于吴江区、苏南

地区乃至整个长三角地区发展目标的实现。 

度假区位于太湖流域一级保护区，大部分区域位于划定的生态红线区域——太湖

（吴江区）重要保护区（二级管控区）内，区内不开展与重要湿地、清水通道维护区、

饮用水源地保护要求相违背的开发活动，区内废水由相应污水厂集中处理或回用、不排

入湖体，规划项目基本符合《江苏省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太湖流域管理条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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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太湖水污染防治条例》相关要求。 

从环境保护方面，度假区规划的森林草地花园、婚礼主题酒店、文化静修设施与俱

乐部型主题度假村等 3 个项目选址属于基本农田，该 3 个旅游度假项目的用地性质与《基

本农田保护条例》要求不完全一致，其开发建设须在基本农田调整到位后方可进行；部

分水上游览线路的设计及水上码头规划选址位于应急备用水源地二级保护区内和准保

护区，可能存在游船碰撞溢油污染水体、饮用水源的风险，不能完全满足《江苏省人大

关于加强饮用水源地保护的决定》相关要求，需进行优化。 

4.2 环境影响评价 

总体看来，在采取相关措施，控制开发活动强度的前提下，本规划的实施对当地环

境不会造成较大不良影响。 

虽然，废水排放对水环境，油烟排放对大气环境，旅游设施建设对土地资源、水资

源和生态系统，游船码头建设对水环境、水生生态均可能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规

划实施后，植被修复、增加生态用地等使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增强。因此，总体看来，规

划的实施对环境不会产生较大负面影响。 

经过人为干扰后，景观将得到显著改善。在运营期，在管理措施得到保障、文明生

态旅游得到普遍体现的前提下，对景观的扰动将是轻微的。 

根据调查，度假区周边 2.5km 范围内无垃圾焚烧、化工石化等重污染企业，区域环

境质量总体较好，外环境对度假区本身影响较小，外界不存在重大环境风险源。但度假

区紧邻东太湖湖体（翡翠岛、太阳岛位于湖区），大部分区域位于太湖（吴江区）重要

保护区，部分区域占用庙港水厂和二水厂水源二级保护区，规划设计了水上游览线路及

9 处水上码头，旅游开发、人类活动强度增大，对东太湖湖滨湿地系统及水源地存在一

定的风险。因此，要严格执行本规划环评提出了规划调整建议和环境减缓措施，制订饮

用水源应急预案，同时加快度假区内污水管网建设进度，确保区内废水得到有效收集与

处理，降低度假区开发对东太湖湖滨湿地系统及水源地的潜在风险。 

此外，与度假区按现有趋势继续发展（零规划方案）产生的影响相比，本规划的实

施对当地环境会造成一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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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区域环境资源承载力 

对比规划区建设用地变化情况，规划建设用地（635.4hm
2）相比现状（321hm

2）增

加了 314.4hm
2，仍保留了大部分非建设用地（62%），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规划区用地构

成；规划区内约有 548.33hm
2（8225 亩）基本农田，大部分基本农田作为有机农业、观

光农业得以保留，但仍有部分规划项目如森林草地花园、婚礼主题酒店、文化静修设施

与俱乐部型主题度假村选址属于基本农田，占用基本农田将是上述规划旅游项目和设施

开发建设的直接制约因素。 

经计算，规划区内温泉 2#、3#井口远期地热水取水量分别为 320m
3
/d 和 369m

3
/d，

在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水资源论证报告”核定的地下热水可开采量范围内。 

规划旅游人口规模在旅游资源空间承载力范围之内；从生态足迹，碳氧平衡角度，

规划总人口规模在度假区生态承载力范围之内。 

规划区的供水、污水处理均可依托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得到解决，可以满足其可持续

发展的需要。 

4.4 规划方案综合论证 

4.4.1 规划选址合理性 

度假区位于吴江东太湖滨湖地区，在东太湖综合整治工程基础上进行规划建设，度

假区选址总体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规划》、《吴江市

城市总体规划》、《吴江城区优化发展规划》等对该地区的定位、发展方向相一致。但是，

度假区整体位于太湖流域一级保护区，大部分区域位于《江苏省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

划定的太湖（吴江区）重要保护区（二级管控区）内、部分区域位于太浦河清水通道维

护区（二级管控区）内，部分区域位于吴江区域水厂饮用水源地二级、准保护区内，区

域水环境极其敏感，位于环境敏感区的自然生态旅游的开发，一定要以开发服从保护的

原则，合理开发利用，区内不开展与生态红线、太湖流域、饮用水源等保护要求相违背

的开发活动。 

4.4.2 规划目标合理性 

度假区位于东太湖东侧沿岸，拥有夕照东太湖滨湖这一核心景观以及地势温泉、太

湖大学堂等特色资源，通过区内景观、温泉、文化等资源的优化组合，规划发展休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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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运动养生旅游度假区，度假区规划目标的确立充分考虑了区域资源环境条件，符合

区域环境保护的需要，同时区内已有旅游资源、配套设施也为规划目标的实现提供了良

好的基础条件。 

4.4.3 规划规模合理性 

对照原《吴江市城市总体规划》（苏政复【2008】38 号），度假区规划部分旅游度假

用地、教育科研用地位于规划市域生态空间用地、超出了城市总规划定的建设用地范畴。

但根据吴江区规划局《吴江城区优化发展规划》初步成果，东太湖生态旅游度假区被纳

入吴江城区规划发展提升区域与明确保持区域，成为城区重要组成部分。 

规划部分旅游度假用地（森林草地花园、婚礼主题酒店、文化静修设施与俱乐部型

主题度假村等）属于基本农田，该部分用地须在用地性质调整到位后方可开发建设。 

根据旅游承载力分项评价结果，总体上，度假区旅游人口规模小于本区域资源环境

承载力，因此规划的旅游人口发展规模是合理的。 

4.4.4 规划布局合理性 

从度假区总体布局看，规划突出生态保护，考虑了饮用水源地、基本农田、湖泊河

道等的保护，将岸线划分为生态保育型、风景游赏型、活动聚集型并采取不同的保护利

用措施；从功能组团结构布局看，规划依托区内自然环境特色及现状旅游资源分布因地

制宜规划七大功能组团，基本合理。从核心项目布局看，度假区约 97.3%、1634hm
2 面

积位于东太湖（吴江）重要湿地限制开发区内；太阳岛及部分项目位于饮用水源二级保

护区内，部分项目位于饮用水源准保护区；规划 3 个核心项目的部分区域用地属于基本

农田。可见，本度假区的规划既有其合理的方面，也有其缺陷性，在规划实施过程中建

议进行优化调整。 

4.4.5 交通规划合理性 

规划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慢行交通，对外加强城市轨道交通、旅游公交专线与苏州

中心城区的衔接，对内发展公交、公共自行车、电瓶车，公共出行比例的提高，有利于

保持度假区优良的空气环境质量，符合苏州市生态文明建设总体要求。但是，度假区规

划 7 处停车场、1 处驿馆、5 个驿站、9 处水上码头、水上游览线路均位于东太湖（吴江）

重要湿地限制开发区内；2 处游船水上码头位于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1 处码头、1 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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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中心、1 处驿馆位于准保护区，且南部部分水上游览线路穿越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和

准保护区；1 处驿站位于基本农田，上述交通设施或线路需进行优化调整以满足饮用水

源、重要湿地、基本农田保护要求。 

4.4.6 环保设施合理性 

度假区内污水规划由相应片区污水处理厂（吴江城南、横扇、七都东庙桥污水处理

厂）接管处理达标后排放，各污水厂现有规模能够满足度假新增废水处理需求。区内生

活垃圾统一由八坼生活垃圾填埋场、吴江垃圾焚烧厂处理，餐厨垃圾规划由拟建的餐厨

垃圾处理厂处理，上述处理厂规模能够满足度假区处理需求。 

4.4.7 规划优化调整建议 

综合《江苏省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江苏省人大关于加强饮用水源地保护的决

定》、《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相关要求，本度假区建议按以下方案进行优化调整。 

⑴目标指标调整建议 

按照《太湖流域水功能区划》（2010-2030）、《江苏省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苏

州市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以及《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总体方案（2013 年修编）》

中相关规定，太湖湖体（包括饮用水源地）除氨氮、总氮、总磷外其余指标均应执行《地

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Ⅱ类标准，氨氮、总氮、总磷应执行《太湖流域水

环境综合治理总体方案（2013 年修编）》规定，太浦河应执行Ⅱ类标准，三船路、军运

港、戗港等出湖河道应执行Ⅲ类标准。 

⑵总体布局优化调整建议 

规划部分旅游度假用地（森林草地花园、婚礼主题酒店、文化静修设施与俱乐部型

主题度假村）属于基本农田，这 3 个项目的开发建设须以当地国土部门同意调整其用地

性质为前提。 

规划整个太阳岛以及雅鑫大酒店、太湖大学堂、有机农产品基地等项目部分区域位

于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内，禁止建设水上餐饮、游乐设施、高尔夫球场等，所从事的各

项旅游等经营活动应当采取措施防止污染饮用水水体。 

度假区内公厕布置应隐蔽，建筑形式与外立体面色彩力求与周边景观环境，建筑风

格相协调。公共厕所的附近和入口处，设置明显的统一标志。同时多采用生态厕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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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采用太阳能或其他绿色能源。 

⑶综合交通规划调整建议 

建议取消位于庙港饮用水源地二级保护区的 2 处游船码头、调整太浦河口集散中心

选址，位于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准保护区的南部水上游览线路仅使用电瓶船、禁止使

用以油为燃料的游船或游艇，位于饮用水源准保护区的游船码头仅停靠电瓶船、禁止停

靠以油为燃料的游船或游艇，避免游船溢油风险对饮用水源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 

位于基本农田 1 处驿站须在用地性质调整到位前方可建设。 

⑷基础设施规划调整建议 

原规划未对 2 个湖心岛（翡翠岛、太阳岛）上生活污水明确处理方案，鉴于岛屿距

离岸边有一定距离，用船舶运输岛上生活污水至区外污水厂存在风险，建议岛上自建小

型污水深度处理设施，处理后的尾水全部回用。 

原规划提出文化静修组团废水由七都庙港污水厂接管，但根据七都镇污水专项规

划，庙港污水厂将改为提升泵站，污水改由东庙桥污水厂接管，该片区废水应改由东庙

桥污水厂接管。 

⑸岸线利用方式优化建议 

根据旅游设施建设用地生态适宜性分析结果，东太湖沿岸基本为不适宜区，建议结

合东太湖综合整治工程开展生态修复，沿岸采取人工修复为主、自然恢复为辅的修复思

路，构建滨湖带完整的水生生态群落，恢复湿地生物多样性。 

度假区的土木建设涉及水利工程的，应事先征得相关部门的许可，保证太湖的水利

防洪功能。 

4.5 主要环境影响减缓对策措施 

⑴加快度假区内污水管网敷设进度，建设旅游设施时同步敷设污水管网，岸上区域

所有废水统一由相应污水处理厂接管。内部污水收集系统尽量采用重力管，以减少管网

发生故障的风险，一旦发现故障必须及时抢修。 

⑵区内禁止使用含磷洗衣粉、洗洁精等，不得在本区域内从事围网养殖、集中式畜

禽养殖活动，区内开发行为须满足太湖水污染防治、饮用水源保护等相关要求。 

⑶区内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有机农业和节水农业，推行区域养分管理和精准化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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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开展农田氮磷流失生态拦截工程试点。 

⑷加强各餐饮单位油烟废气控制，合理布局停车场，停车场四周应有充足的绿化屏

障，旅游、观光交通工具燃料洁净化，最大限度减少汽车尾气排放。 

⑸通过采取低噪声路面、推广公共交通、控制区内机动车数量、合理布局道路、商

业区等手段加强噪声污染控制。 

⑹建立区内河道沿岸和水面保洁责任制，设置足够数量、足够收集范围的废弃物收

集箱，加强生活垃圾资源综合利用。 

⑺加强对湿地、文化遗存的保护，限制沿湖水域的水产养殖，以保持度假区自然景

观的协调，提高度假区景观的文化价值、美学价值。 

⑻区内应力求保持乡土物种的生物多样性，合理控制外来物种的引进。 

⑼建立景区、景点专家系统，对施工点先进行调查论证，优化方案，避开重要保护

对象，进行科学施工，尽量减少对植被、水体的扰动。定期进行生态环境监测，实行定

期评估制度。 

⑽尽可能压缩建筑占地面积，减少土地资源损失。 

4.6 跟踪评价方案 

目前，度假区正处于发展初期，为了解度假区开发建设对所在区域生态环境造成的

影响，建议定期开展跟踪评价，进行跟踪评价时，重点对区域的湿地自然环境和生物多

样性进行调查。 

为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规划实施对周边环境的不利影响，度假区在建设过程

中应加强环境管理工作，组织、落实、协调和监督工程建设和运行的环境管理，在各项

目施工期间设立由建设单位、地方环保部门和环境、生态咨询专家等组成的生态环境管

理领导小组，定期召开会议，协调解决工程中出现的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问题，直至工

程完成。 

4.7 公众参与 

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环发[2006]28 号）相关规定，以公开公

平公正为原则，开展公众参与，公众参与形式主要有网上公示、发放调查表等，本规划

环评已开展了第一次公示（见下图），本次为第二次公示，在二次公示结束后拟采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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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调查表的形式对度假区内及周边公众进行调查。 

 

图 4.7-1  江苏环保公众网第一次公示 

4.8 其他建议与要求 

⑴本次规划注重于项目策划及旅游产业、线路设计，建议做好规划技术深化工作，

组织编写各专项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等。在下一步控制性详规中应根据本次规划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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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体布局设想，明确度假区具体规划用地类型，公共基础设施、游乐设施的具体分布、

规模，区内各类基础设施的布局、规模，各类管线的规划布局等。 

⑵度假区内各功能区的拟建项目均需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

（环保部令〔2008〕第 2 号）要求，编制相应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⑶要求度假区应实施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 

⑷要求度假区应制定防范突发事件、保证饮用水源地安全的应急预案。 

总结论：吴江东太湖生态旅游度假区的开发建设有利于全面提升吴江旅游业的发

展，同时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鉴于环太湖地区水环境保护的敏感性，在度假区开发

建设的同时，必须以严格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严格执行《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太湖

流域管理条例》、《江苏省太湖水污染防治条例》、《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饮用水源

地保护的决定》、《江苏省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等各项规定。在遵循本次评价提出的

优化东太湖沿岸及饮用水源保护区内项目布局与开发方式、项目用地满足基本农田保护

要求、制订饮用水源风险应急预案、严格采取相关环境影响减缓措施的前提下，本度假

区规划的实施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角度分析，是可行的。 

 


